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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邹城

城事

113344处处乡乡村村学学校校少少年年宫宫全全覆覆盖盖
4万多农村青少年有了节假日活动场所

“建设一个开放一个，
开放一个造福一片。”在郭
里镇独山村乡村少年宫，
美术教师郭亮正在悉心指
导孩子们练习，他说：“平
时在学校上课，周末在少
年宫上课，虽然忙一点但
日子过得很充实！”在独山
小学像郭老师这样平时在
学校任教，周末在乡村少
年宫任教的教师有10多
位。邹城市采取“一师两
用”的方式，组织和引导有
一定特长的中小学教师担
任乡村少年宫的专职辅
导员；同时吸纳文艺、体
育、科技、法律工作者和
社会“五老”人员、民间
艺人、志愿者等兼职辅
导员为未成年人服务，
打造了一支各类专业人
才汇集的优质专兼职辅导
员队伍，有效破解乡村少
年宫师资瓶颈。

把“建成80所乡村学
校少年宫，实现青少年宫
全覆盖”列入2013年邹城

市政府为民办好十件实事
重要任务之一，是市政府
对广大群众作出的又一
庄严承诺。该市遵循公
益性和普及性的原则，
充 分 整 合 现 有 教 育 资
源，利用学校音体美功
能室和空置房屋，建设
优质课外活动场地，满

足学生课余时间文化、
艺术、体育、科技实践需
要。乡村学校少年宫打
造成为了农村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教育基地、素
质能力培养基地、文体
活动实践基地、乡村文
化建设基地和城乡教育
交流基地。

为确保乡村学校少年
宫规范高效运转，该市从健
全制度、强化管理入手，构建
可持续发展的工作运行机
制，为“乡村学校少年宫”的
健康发展提供保障。完善资
金投入，创新资金筹措模式，
各镇街政府作为建设的责
任主体，将“乡村学校少年
宫”建设纳入精神文明建设
规划、中小学校舍维修计划
和设备设施配置计划，并不
断完善专项资金投入机制；
严格工作考核，定期对“乡村
学校少年宫”建设和运行情
况进行督查，对不能按时完
成建设任务的镇街和学校，
实行文明单位评选“一票否
决”，相关镇街责任人、学校
校长不能被评为精神文明
建设先进个人。

完善考核奖励制度，把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纳入
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
入精神文明建设整体部署，
纳入中小学校长目标责任
管理体系，作为年度考核的

重要内容。文明办、教育、财
政等部门定期督查，对少年
宫所依托学校进行考核评
估，考评结果作为补贴运行
经费的重要依据，并纳入学
校教育教学管理评估体系。

各乡村学校少年宫充
分利用已有的教学场地、器
材、师资力量，一套班子，两

套管理，实行校长负责制。制
订学年活动方案，按活动项
目制定活动计划，结合农村
未成年人年龄特点，组织开
展思想道德、法律法规、环境
保护、素质提升等主题活动，
使乡村学校少年宫真正成
为农村少年儿童公益性活
动的主阵地。

周末虽不上课，但邹
城市北宿镇落陵小学校
园内却比往常还热闹。学
校活动室里坐满了前来
学习书法、绘画的小学
生。学校还开设了声乐、
舞蹈、电脑制作、棋牌、乒
乓球、经典诗文诵读、英
语口语等8个培训班，可
满足160余名小学生同时
参加活动，而且全是免费
的。这一切都得益于该市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的
成果。

近年来，邹城市因地
制宜，多措并举，大力推
进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
目前，全市已建成乡村少
年宫134所，实现了乡村
学校少年宫“全覆盖”，4
万多名农村青少年学生
特别是留守儿童有了自
己的节假日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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